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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節 : 二、考試院文官制度研究發展專案小組歷次會議紀錄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一日（星來三）下午四時

地　點：本院玉衡樓四樓第四會議室

出席者：陳德禹　黃雅榜　顏秋來　劉文隆　劉正男　呂海嶠　呂有誠

主　席：趙水文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紀錄：王妙璋

　　　　　甲、報告事項

一、主席報告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記得十的年前，個人在人事行政局服務的時候，行政院就覺得

政務

　　　　官的範圍太窄，希望將外交、經濟、教育等幾個大部及國貿局、

核

　　　　研所等不易由常任文官中遴拔之機關首長，改為政務官。當時，

人

　　　　事行政局就把這個構想向立法院法制委員會作了簡報，但是沒

有獲

　　　　得同意，其所持理由如下：

　　　　１機關的政務官太多，容易造成政出多門的現象。

　　　　２機關的政務官太多，影響事務官的升遷管道。

　　　　　　惟過了一段時間，經建會、農委會、國科會組織條例分別獲

得

　　　　通過，其中規定上述機關可設二位副主任委員，均為政務官：

另故

　　　　宮博物院組織條例亦規定其副院長為政務官，如此一來就產生

問題

　　　　，即構成中央政府基本骨架的部只有一位副首長是政務官，反

而其

　　　　他專業性的委員會可以有二位副首長是政務官，這是不甚合理

的事



　　　　情。

　（二）個人對於擴大政務官範圍有這樣的構想；即第一將業務層面較

廣的

　　　　幾個部先增設一至二個政務官：第二將某些非屬副首長階層，

但其

　　　　專業性及技術性很高，很難從常任文官中遴拔，或者由學界、企

業

　　　　界延攬，較常任文官更能勝任者，（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原能

會

　　　　核能研究所等），考慮將此些職位列為政務官，但不能寬濫的

原則

　　　　一定要堅持。

　（三）請各位就本專題發表高見。

陳教授德禹第一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主席的理念及原則，個人是完全贊同的。

　（二）政務官顧名思義是掌理政治性及政策性事務；事務官則掌理專

業性

　　　　、功能性事務，兩者分際應予釐清。

　（三）政務官的範圍太大，則事務官的領域就受到侵犯，過去有人曾

主張

　　　　司、處長可以列為政務官，個人是持反對的立場，因為事務官的

整

　　　　個領域被侵犯了，影響士氣甚鉅。因此，擴大政務官範圍以不侵

犯

　　　　事務官領域為前提的原則，應予堅持。

　（四）主席對於如何擴大政務官範圍的這個問題作了如是分類的處理，

即

　　　　依業務層面的廣狹，決定各部級機關政務官員額數，既可免一

體適

　　　　用的弊病，又能達到設政務官的作用；另從功能性的角度來看，

即

　　　　機關的業務性質具有專門性及特殊性，譬如國貿局、核研所等機

關

　　　　，其所需人才不易從常任文官中拔擢，將其職位列為政務官，

不致

　　　　於侵犯到事務官的範疇。上述分類處理問題的理念與行銷學上的

「

　　　　區隔」及行政學上的「權變理論」是相合的，個人非常贊同的。



顏處長秋來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剛才主席已經把人事行政局過去研議擴大政務官範圍的背景作

了說

　　　　明，個人在此補充一點，即民國七十一年的時候，曾有所謂未

具任

　　　　用資格者佔高級職位的問題，引起立法院、監察院的關切。為解

決

　　　　上開問題，人事行政局曾就適度擴大政務官範圍問題廣泛徵詢

有關

　　　　機關意見（包括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各委員意見）後，並獲致一

個結

　　　　論：擴大政務官範圍的對象以政務次長為限，並循修正機關組

織法

　　　　律著手。上開結論經簽報行政院核定後，經濟部首先藉修正組織

法

　　　　的機會，將兩位常務次長中之一人改列為政務次長，然於立法

院審

　　　　議時，未獲通過，本案自此打消。

　（二）關於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一案，由於時空環境的轉變及政務性

質愈

　　　　趨專業化的影響，允待重新檢討，茲謹將人事行政局意見說明

如次

　　　　１主席所提將業務層面較廣的錢個部增設一至二個政務次長的

構想

　　　　　，與人事行政局在民國七十二年的構想一致，敬表同意。

　　　　２至於部、會以下層級具有專門性及特殊性之機關首長，如國貿

局

　　　　　、工業局、核研所及金融局等，因其不易從常任文官中拔擢，

經

　　　　　本局初步研究認為，將政務官擴大及於上開人員，實有其必

要性

　　　　　。惟應符合以下二個標準，第一視其職務是否屬政策決定層次

　　　　　第二視其職務是否確實不易從現行文官體系中拔擢人才擔任，

以

　　　　　免太過寬濫。

　（三）設若擴大政務官範圍的構想囿於其他考量，一時無法實施，本

局就



　　　　此提供一個備案供各位參考，即放寬特種人才進用的限制，參

採美

　　　　國文官改革法創設ＳＥＳ高級職位及韓國別定職的作法，將現

行文

　　　　官分為政務官、事務官及特種文官三類。其中特種文官之晉用可

以

　　　　政治任命或自由任命，即兼採永業、非永業雙軌任用制度，便有

任

　　　　用資格者享有一般事務官保障權益：沒有任用資格者隨部、會首

長

　　　　共進退或依績效黜免。

　（四）上述備案如屬可行，建議考試、行政兩院召集會議共同認定那些

職

　　　　位屬於特種文官範疇，籍資解決人才延攬問題。

陳教授德禹第二次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報告第九頁放寬政務官範圍之具體措施一，建議將文字修正為

「視

　　　　各部業務層面廣狹酌增政務次長一至二人」

　（二）報告第十頁放寬政務官範圍之具體措施二，建議將文字修正為

「高

　　　　度專業性」，因為「政策」無高低之別。

呂育誠先生發言（節略）：

　（一）基本上，個人認為放寬政務官的範圍，實務上確有其需要。

　（二）目前世界各國對政務官範圍的界定有二個較大的類型，一個是

日本

　　　　採的特別職方式；一個是美國ＳＥＳ高級職位採的比例定額方

式。

　　　　惟就目前我國政治生態而言，由於政務官與事務官的分際在觀

念上

　　　　和作法上尚未釐清，因此貿然採用美國的比例定額方式，理論

上雖

　　　　很有彈性，但執行的結果可能是一個可用事務官方可用政務官

的職

　　　　位，最後還是用政務官的情況，所以個人比較贊成日本明確界

定的

　　　　方式。

二、宣讀上次會議紀錄

　　　　　乙、討論事項



案由：如何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，擴大政府延攪人才層面，以應事實需

要。

結論：

　　　一、請呂育誠先生參酌與會人員意見，修正本研究報告。

　　　二、政務官範圍應予適度擴大，但以不影響事務官發展為前提。

　　　三、適度放寬政務官範圍之構想一案，除釐清政務官範圍，用供將

來

　　　　　制定政務官法之參考外，為早日促成本構想之實現，似乎應

由人

　　　　　事行政局在行政院修正各部、會及有關機關組織法時適時提出

　　　　　本院樂觀其成。

　　　　　丙、臨時動議（無）

散會：下午五時十分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席　趙　其　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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